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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结果加重犯的直接性关联

李哓 龙

【 内容摘要 】 结 果加重犯的加重处罚想要抑止的是具有 高度类型 危险性的基本行为 ，
因 此其处罚

根据在于典型类型危险在加重结果中 实 现这一
“

直接性关联
”

而增 大其不 法 。 直接性关联不 同 于结果

归 责的相 当性关联与保护 目 的 关联
，
而应 当作为各个结果加 重犯的独立客观构成要素来限制 结 果加重

犯 的成立 。 直接性关联不是形式上基本犯行 为 对加重结果的 直接引 起 ，
而是立法预 定的基本犯行为 的

典型 类型危险在加重结 果 中的贯彻始终 ，
对其判 断应 当从基本犯行为 的典型 类型 危险 出发

， 着眼于行为

类型危险的 实 质分析 ，通过典型危险的类型还原方 法来进行 。

【 关键词 】 结果加重犯 独立不 法 直接性关联 典型危险实现

一

、 问题的提出

关于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要件 ， 我国通说以基本犯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和至少过失

预见可能性 ）为必要 。 但针对此说至少存在两点质疑 ： 其一 ，

“

因果关系和至少过失
”

同 时也是过失

结果犯的要求 ，仅仅考虑
“

因果关系和至少过失
”

的要件 ，无法使结果加重犯与故意基本犯同 （ 过失 ） 结

果犯的想象竞合相区隔 而难以限制结果加重犯 的具体处罚范 围 。 例如在
“

他人为脱离危险拘禁状态

而逃跑致失足摔死
”

与
“

即使是平和拘禁状态他人也难 以忍受而跳楼 自 杀
”

的场合 根据通说都被同等

对待而均成立结果加重犯 。
② 但如此做法显然忽略了

“

危险 的拘禁
”

与
“

平和的拘禁
”

在行为不法上的

差异 这种行为不法的差异要求在
“

因果关系和至少过失
”

要件之外必须具备更严格的归责限制 。 其

二
，结果加重犯是超 出基本犯和过失结果犯之结合的特别加重 ，仅仅以

“

因果关系和至少过失
”

的结果

归责 ，未能说明结果加重犯的加重处罚根据。 例如我国刑法中
“

故意伤害致死
”

的法定最低刑为 年

有期徒刑 ，
而

“

故意伤害 过失致死
”

法定最高刑为 年有期徒刑 ，
两者在犯罪结构上相似但法定刑却

相差甚多 显然说明立法预定的
“

故意伤害致死
”

的不法远远大于
“

故意 过失致死
”

的不法 。 这种
“

超

过的不法
”

要求故意伤害致死不是故意伤害和过失致死的单纯结合 而应是基本犯和加重结果之间的
“

更紧密关系
”

。

针对通说的缺陷 最近有学者参考德 日 刑法理论 ，提 出 了
“

直接性关联
”

理论 。 其认为 ：

“

只有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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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造成加重结果高度危险的基本行为直接造成了加重结果时 ， 或者说只有当基本犯与加重结果之间具

有
‘

直接性关联
’

时 ，才能认定为结果加重犯 。

”

③这一理论被提出以后 ，逐渐引起我 国刑法学者的关注兴

趣
，不少学者在 自 己的论著中表达了对该理论的支持 ④而且在司法实务中也有判例开始尝试运用直接

性关联理论 。 应当说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实务 目前对直接性关联理论的理解和运用都还显得粗糙甚至是

存在误解 。 迄今为止的见解并非从
“

结果加重犯的特有不法
”

这一出发点来展开直接性关联的论证 而

往往或者将直接性关联局限于
“

字面意义的理解
”

，或者将直接性关联混同于因果关系 （ 客观归责 ）理

论
，或者将直接性关联简化为介人与否的判断 。 这种对直接性关联的曲解和误用 ，直接影响了对该理论

的接纳及运用 。 因此 ，本文想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 ，直接性关联理论与通说究竟具有何种不同 ，
哪种理论

更具有对司法实务 的解释力 ；第二
，
直接性关联理论是否是因果关系或客观归责理论 ，其在我 国刑法犯

罪构成体系中应当如何定位 ；第三 直接性关联理论如何应用于具体案例 ，判断直接关联与否的基础 、基

准与方法应当如何确定 。

二 、直接性关联的理论解明

由于直接性关联这一概念本身的
“

难以捉摸、意义空虚
”⑤之特性 ，

我国刑法理论对于直接性关联的

基本内涵
一

直尚未厘清 ，多数见解仍然停留于
一般字义上的理解 ，

直接导致直接性关联理论的刑法解释

力无法凸显 。 因此 ，有必要深人直接性关联的理论发展史 ，
探寻直接性关联理论与我国刑法传统通说的

本质差异 ，
以提示直接性关联的刑法理论意义 。

一 直接性关联的理论缘起

结果加重犯的直接性关联要求源 自于德国帝国法院在适用伤害致死罪时的审判实务 。 在早期的枪

支走火案 ，
法院认为伤害致死罪的成立必须是直接惹起死亡的伤害本身 仅仅是着

手实施的数个行为之一惹起与所意图的伤害结果无关之死亡的场合 ，
不足以成立伤害致死罪 。 但此时

直接性关联还未有独立内涵 ，仅仅表示对条件因果关系说过于宽泛的限制立场 。 直到 年德国联邦

最高法院在 阳台坠落案
⑦中才初步 阐明 了直接性关联的基本内 涵 ，法院认为伤害致死罪

的规定趣旨是在伤害行为和致死结果之间寻求比条件说的原因关联假定更密切的关系 ，
主张伤害致死

罪的立法 目 的在于抑制伤害行为同时具有的导致死亡结果发生之
“

特有危险
”

。 因此 ，对由第三者介入

或者被害者 自身行动才能惹起的死亡结果 不能说是立法者预定的基本犯之特有危险被现实化 。 法院

经由此判决大致确立两点 其一 结果加重犯的不法建立基础并正当化刑罚的加重必须来 自于基本犯构

成要件之
“

固有内在危险
”

的实现这
一

“

直接性关联
”

；其二 ，

“

直接性关联
”

是指加重结果必须由基本犯

行为直接造成 ，其间不能介人被害人或第三人行为 ，
如有被害人或第三人行为介入则不具有直接关系 。

但是在后来的审判实务中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逐渐放宽了对直接性关联的限制 ，
而相当宽泛地把握

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 ，直接性关联逐渐 由形式的因果关联转变为实质的危险关联 。
⑧ 直接性关联不

再是根据有无介人其他行为这一机械标准来判断 ，而是根据基本犯行为所蕴含之典型危险 的实质贡献

来进行判断 ， 即使是存在某种介入行为的场合也可能成立直接性关联 。 自此直接性关联的第二意义逐

③ 张 明楷 ： 《刑法学 》
，
法律 出版社 年版 ，

第 宽 。

④ 参 见陈兴良主编 ： 《刑 法总论精释 （ 第二版 ） 》 ，

人民法院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冯 军 ： 《非法拘 禁罪的 司 法认定一兼论检

察官办案 中的 总体 感觉与刑 法教义》
，
（ 国 家检察 官学 院学报》 年第 期 。

⑤ ：

⑥
“

枪枝走火案 （朽伽丨

”

（
丨 是指行为人因 口 角而 用 装填子弹的手枪敲 击被害人头部时 误触扳机导致被害人

中弹死亡的事例 。

⑦
“

阳 台 落案 （

”

（ 是指行为人以暴力 攻击被害人 造成上臂有深入性伤 口 与 鼻 梁断裂之伤 害

后 ，处在恐惧状 态下之被害人为进免行为人继续攻去 而试 图越过二楼窗户 逃到阳 台 时坠落而死的事例 。

⑧ 参见德国联邦最 高法院 年 月 日 判 决 （德 国联邦最高 法院判决汇编 、 年 月 曰 判决 （ 德国 《新刑

法杂志 》 所栽德 国联邦 最高法院判例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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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被抽去 ，甚至有学者认为直接性关联这一概念名不副实 ， 主张直接性关联应该改为
“

基础犯罪之危险

关联性
”

。 但因为直接性关联的 目的在于
，
以结果加重犯的

刑罚加重为立足点而承认结果加重犯的特殊不法 ，并在与该不法内容相适应的范围 内限定结果加重犯

的成立 ，所以在直接性关联的第
一

意义上仍然能够维持直接性关联的概念 。

这一强调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之间的直接性关联并在基本犯罪的典型危险上判断直接性关联的作

法 ，为后来法院所采用并为多数学说所接受 。 到 目前一般仍认为 ，结果加重犯不是基本犯罪和加重结果

的单纯表面连结 ，而是由 于其固有的不法内容而使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具有密切关联和特定构造的犯

罪类型 。

⑩ 直接性关联是作为结果加重犯加重处罚根据的固有不法在构成要件上的具体体现 ，
是指加

重结果发生必须是立法预定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之典型类型危险的直接实现 。

二 直接性关联的理论优势

从以上关于直接性关联的缘起来看 能够看出直接性关联理论是在有关结果加重犯之处罚根据的

讨论中而逐渐丰满的 ， 因此这种理论相较于注重结果加重犯之因果结构的我国刑法通说 ，更具有论理的

合理性

第一 ，
在理论基础上更为合理 。

“

因果关系和至少过失
”

这一通说 ，是从主张结果加重犯的本质 是

故意基本犯和结果过失犯之结合的所谓
“

复合形态说
”

出发 ，就结果加重犯的成立条件而得出 的解释结

论 。 但是 ， 由于
“

复合形态说
”

无法回答结果加重犯为何与
“

基本犯和加重结果犯之结合
”

在犯罪结构上

相同但却在法定刑上严重超出的提问 ，通说在理论根基上存在致命缺陷 。 而直接性关联理论是从主张

结果加重犯具有独立不法内容的
“

危险性说
”

出发
，通过对

“

危险性说
”

的具体完善而就结果加重犯所作

的限定解释结论 。 这是因为 ，

“

危险性说
”

虽然藉凭
“

基本犯招致加重结果的特别危险
”

这一独立不法能

够合理说明以想象竞合处理无法覆盖的结果加重犯之加重处罚根据 ，但是由于
“

危险性说
”

的含义并不

明确 ，只要是行为射程范围 内的波及效果就能被视为具有危险性而归责于行为人 或者仅仅满足于重复
“

内在于基本犯的特殊类型危险
”

这一定型化的短语而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标准 ，
容易导致

“

不是在限

定反倒在扩张归责方向上被援用
”

这
一

所谓的
“

危险性说的危险性
”

所以直接性关联理论重新定义了

危险性说的危险概念 认为
“

结果加重犯之所以取得超越想象竞合之处罚正是由于 ，
内含于基本犯罪的

发生加重结果之典型潜在危险性在加重结果中实现这种
‘

直接性关联
’

而增大其不法
”

。

第二 ，在刑罚根据上更为适当 。

“

因果关系和至少过失
”

学说是从制裁规范论出发 ， 就基本犯行为

发生加重结果而提示作为国家报应的刑罚条件 ， 但是由于
“

结果加重犯
”

同
“

基本犯与结果犯之想象竞

合
”

在犯罪结果上并无不同 ，仅仅从制裁规范论的角度难以导出其合理性 。 相反 ，如果从行为规范论出

发 ，就能够把结果加重犯规定的存在理由认为是
“

通过强烈抑止具有不限于发生基本犯结果之危险性

⑨ 样切论述参见 教授的评注

： §

⑩ ： ， §
；

， §

： ；

§

关于结果加重犯的本质 历 来存在着
“

单一形 态说 、

“

复合形 态说
”

与
“

危险性说
”

的争论 。 由 于把结果加重犯仅认为是 因发生

重结果而加重其刑的
“

单一形 态说
”

无法回应来 自 责任主义的诘 责 也由 于把结果加重犯只 看作基本故意犯和加重过 失犯之结合的
“

复

合形态说
”

难 以解消为何超 出故意犯和过 失犯刑期总和的貭疑 所以 主张结果加重犯具有独立不 法 内容的
“

危险性说
”

被提倡 。 此说 自

创 立以来 基本上被視为德国 、 日 本乃至韩 国 学说和判例上讨论结果加重犯的前提。

⑩ 日 内 田浩
： 《结果加重犯的构造 》 ，信 山社 年版

， 第 页 。

韩 李 用植
： 《结果加重犯研究

——

有关典型危 险 实现和 来遂认否的 若干 问趙提起》
，
《 首 尔 大学法 学 》 第 卷第 号 （

年 ） 。

关于制裁规范和行为規范的理论 ，参见 曰 高桥則 夫 《规范论和刑法解释论》 ， 戴波 、李世阳译 ， 中 国人民大学 出 版社 年

版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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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而回避加重结果的发生
”

。 也即结果加重犯是立法者将类型化发生加重结果频率极高的基本

犯 事前挑选出来作为特别形态之犯罪类型而加以规定的 。 当引起加重结果发生的基本行为的高度危

险性被具体确认时 ，通过对该犯罪施加加重刑法评价能够更强烈抑制危险的基本行为 。

“

立于这种
‘

内

在于基本犯的特别危险性在加重结果中实现
’

的直接性关联 能够要求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也根据

这种特殊构造进行限定 。

”

例如
，
抢劫致人死亡的处罚规定想要抑止的不只是抢劫行为 ， 而是以具有类

型致命危险之手段来实施的抢劫行为 ，只有在实际发生的死亡结果确实能够评价为是抢劫致人死亡的

处罚规定所防遏之结果的场合
，
才能成立抢劫致人死亡 。

第三 在处罚基准上更为妥当 。 因为
“

责任主义要求无责任就无重刑罚 ，
进而由 于不法通常与责任

相对应而最终归结为无重不法就无重刑罚
”

，
也因为

“

不法的概念应当 以地位均等 、同等重要的行为不

法和结果不法为基础来构成
” ⑩

，
所以结果加重犯刑罚加重的正当性 不仅基于结果不法 ，而且基于实施

具有加重结果发生之典型危险性的基本犯行为这一行为不法 。 传统通说把结果加重犯看作是基本犯罪

和加重结果犯罪的结合形态 ，将结果加重犯的加重根据限制在
“

因果关系和至少过失
”

上 ，仅能说明结

果加重犯刑罚加重的结果不法 ，难以提示限定结果加重犯处罚的妥当基准 。 而直接性关联理论把结果

加重犯看作是基本犯行为中蕴含的典型危险或特有危险的直接实现 不仅能够充分说明结果加重犯刑

罚加重的结果不法和行为不法 ，而且能够通过对基本犯行为的行为样态解释提供客观外在的限定处罚

基准 。 例如 ，在致被害人死亡的场合 ，并不是只要实施了伤害行为并出现了加重结果就成立结果加重

犯 ，
如果行为人的伤害行为样态并不具有致命的典型性 即使出现致死结果也不应成立伤害致死 。 以

下以 案例 进行说明 ：

案例 年 月 日
，洪某的女友刘某与曾某的女友方某发生争执 。 正在曾某茶摊上喝茶的

陈某上前劝阻 ，刘某认为陈某有意偏袓方某而辱骂陈某 并与之扭打起来 。 洪某闻讯赶到现场 ，挥拳连

击陈某的胸部和头部 ，陈某被打后追撵洪某 ，结果追出两三步后倒地死亡 。 经鉴定陈某系多种因素诱发

冠心病而猝死 。 法院认为洪某
“

主观上能够认识到拳击行为可能会伤害被害人的身体健康
”

， 客观上
“

被告人拳击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 （偶然 ） 因果关系
”

， 因此成立故意伤害 （ 致死 ）

罪 。 但鉴于洪某伤害行为只是死亡诱因之一 应适用 《刑法 》第 条第 款特别减轻规定 在故意伤害

致死法定刑 以下判处有期徒刑 年 。

在案例 中 ，
法院以洪某主观上具有过失 、客观上实施了 与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的伤害行为而认

定成立伤害致死 ，但是
“

伤害行为 过失与因果关系
”

同时也符合
“

伤害罪 过失致死
”

的想象竞合 。 事

实上 ，故意伤害作为损害他人生理机能的行为 经验上其实施不一定具有类型的致死作用 ，仅仅在行为

人以持凶器伤害 、反复性伤害 、多人的伤害等高度危险的行为样态来实施时才具有类型化的致死可能 。

因此 如果要判处
“

伤害致死
”

，应当 比判处
“

伤害罪 过失致死
”

之想象竞合附加更严格的不法要求 ，
也

不是具有 伤害之危险
”

的行为致人死亡 而是具有
“

伤害致死之危险
”

的行为致人死亡 。 本例中洪某

实施的拳击行为不属于具有类型化致死可能的危险伤害行为 其行为不属于伤害致死 ，而属于与过失致

死的想象竞合 。

曰 极本桃也 《结果加重犯论的再检讨》 ，
成文堂 年版 ，第 页 。

同上注
，
第 頁 。

⑩ ：

；

关 于行为不法与 结果 不法的理论 参见陈璇 《德国刑 法学中 结果无价值与行为 无价值 的流变 、 现状与趋势 》 ， 《 中 外法 学》

年第 期 。

有观点 虽然 同样主张应 当垠制故意伤害罪 （ 可引 申至伤 害致 死 ） 的处罚 范围
，
但主要从结果无价值的立场 出 发

， 调从伤 害故

意的具体认识 内容上进行限定 （ 参见张明楷 ： 《故意伤 害罪 司法现状的刑法学分析》
，
《 清华 法学》 年第 期 ）

。

参见最 高人 民法院编 ： 《刑事审判 参考》 （ 总第 集 ）
，
法律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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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直接性关联的体系定位
一

体系争议与实务误用

因为直接性关联所要求的
“

内在于基本犯的类型危险在加重结果上现实化
”

与相当 因果关系中的

广义相当性 行为是否具有使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 和狭义相当性 具体发生的结果是否是实行行为

现实危险性的实现 ） 的判断框架具有类似性 ，与客观归责理论中 的制造危险 行为是否制造 了不被允许

的危险 ）和实现危险 行为人制造的不被允许的危险是否在结果中实现 ） 的判断框架呈现出相类似的判

断构造 ，
所以理论上对直接性关联的体系理解存在分歧 其

一 主张将直接性关联作为因果关系基准来

看待的
“

因果判断基准说
”

； 其二 主张将直接性关联归属于客观归属理论并与规范保护 目 的同一视之

的
“

客观归属基准说
”

其三 ，主张直接性关联是根据构成要件合 目的解释所确立的结果加重犯之成立

要件的
“

独立构成要件说
”

。

理论上对直接性关联的定位不清 ，导致实务中或者将本应采取直接性关联分析的案例误用 因果关

系判断 ，或者将本应进行因果关系分析的案例误用直接性关联判断 ，
以下结合案例予以分析 。

案例 年 月 日 晚 时许 ， 因张某强奸闰某
一

事 ，被告人王 甲及闰某 、王乙 、果某找到张

某 强行让其坐上王甲驾驶的轿车并夹持在后座 。 约 分钟后汽车行至郊外某湖北岸后停车 ，张某乘

人不备翻过湖边护栏跳入了湖中 。 果某随之跳人湖中试图拉张某上岸 ，但张某不仅拒绝而且将果某的

头多次按人水中 ，果某挣脱后游回岸上 发现张某在水面上失踪 。 次 日
，王 甲等人主动到公安机关 自 首 。

张某溺水死亡 。 法院审理认为 ，被害人张某为逃避被告人王甲等人的非法拘禁而跳人湖中后溺水死亡 ，

其死亡后果的发生与王甲等人的非法拘禁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应以非法拘禁致人死亡予以处罚 ，但考虑

被告人 自首等悔罪表现 ，
以

“

犯非法拘禁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 年并缓刑 年
”

。

在案例 中法院以张某的跳湖行为与王某等人的非法拘禁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 由而肯定非法

拘禁致人死亡 ，显然存在把直接性关联判断误作因果关系判断的问题 。

“

非法拘禁致人死亡
”

之所 以取

得远比
“

非法拘禁 过失致人之想象竞合
”

更重的加重处罚 ，原因就在于立法预定在非法拘禁致人死亡

中 的规范 目 的不只是拘禁致死 ，更是以类型化的危险方式拘禁致死。 也即 ，非法拘禁作为非法剥夺人身

自 由 的行为 经验上其实施一般不具有类型的致死作用 ，仅仅在行为人通过高度危险行为样态来实施才

具有结果加重犯立法想要遏制之行为不法 。 因果关系判断只是说明
“

非法拘禁 过失致人死亡之想象

竞合
”

的理由
，只有直接性关联才是说明

“

非法拘禁致人死亡
”

的根据 。 本案 中王甲等人的非法拘禁行

为与张某的逃避行为 跳湖 之间虽然存在相当因果关系 （或客观归责关系 ） 但由于其非法拘禁行为不

具有结果加重犯立法通过刑罚加重所要遏制 的
“

典型类型危险
”

这
一

行为不法 所以不成立结果加重

犯 。

案例 被告人王某于 年 月 日 凌晨 时许 ，钻窗潜人某市西城区某号楼 室
，
从客厅的

皮包中窃得人民币 元及手机 部 。 进人卧室后看到熟睡中的李某 女 时年 岁 ） ，遂对李进行威

胁并撕破李的吊带背心捆住李的双手 ，强行将李某奸淫后钻窗逃离 。 李某到阳 台呼救时因双手被捆行

此说是德 国有关直接性关联之体 系 定位的早期 见解 后来随 着客观归责理论在德 国
、
韩 国 占椐支配地位 该说现时在德 国 、 韩 国

已无人主张 。 在 日本 ，
由于相 当 因 果关系理论根深蒂因 ， 多数学者往往在相 当 因果 关 系 内 考虑 直接性 关联或者 完全不采 直接性关联这

一术语而代之以相当 性关联 如西田典之 、 山 口厚的论述 ） 。 在我 国也有学者采此早期 见解 其 中 采 有 制条件说理论
”

的 学者认为 直

接关联性是因 果关 系 中断论 （ 参见张明楷 ： 《结果加重犯的认定
一

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 京高刑终字第 】 号判决 》 ，
栽 《 中 国 法

律评论（ 第 卷 ） 》 ，
法律 出版社 年版 ） ，而采

“

相 当 因 果关 系理论
”

的 学者认为 直接关联性要件是相 当性判 断的基准 （参见前 注④ ，

陈兴 良主编书 ， 第 页 ） 。

主张此说的德 国学者有 、 、 、 、 曰 本 学者 有山 中敬一
，

丸 山雅 夫 ， 韩国 学 者有安庆 玉 、 崔正

一

。 我 国学者劳 东燕也采相似见解 （参见 劳东燕 ： 《规范的保护 目 的 与 结果加重犯 的界定 》
，
《刑事 法前沿 》 第 卷

，
中 国 人民公安 大学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

主张此说的德 国 学者有 曰本 学者有梭本桃也等 韩 国 学者有金 曰 秀 、李在样等 。

参见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法院 密刑初字第 号刑事判 决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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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便而坠楼身亡 。 法院认为 ，
正是王某为实施强奸而捆绑被害人双手的这

一

“

对加重结果发生具有

高度 内在危险性的行为
”

的持续作用 而
“

直接导致
”

被害人在阳台呼救时难 以控制身体平衡而坠楼身

亡 ，被害人死亡与犯罪人的犯罪暴力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 ，故以强奸 致死 罪和盗窃罪而合并

判处无期徒刑 。

在案例 中
，法院虽然在判决书中使用 了 髙度内在危险性

”

、

“

直接导致
”

等用语 ，
企图运用

“

危险

性说
”

或者直接性关联理论来阐述裁判理由
，
但是这种运用不仅存在着对直接性关联理论的误解 ，而且

存在着直接性关联判断对因果关系判断的误用 。 首先 ，
此处

“

直接性
”

的运用 ，不是用来说明结果加重

犯的特有不法而限定其归责 ，而是把其作为因果进程的实质基准在归责方向上运用 ，
由此

“

直接性关

联
”

理论限定归责的意义完全丧失 。 其次 ，
混淆 了直接性关联判断和因果关系判断两个不同层面 。 本

案中王某是否对李某的死亡结果负责 实际上通过因果关系判断就可以排除 ，而不需要用到直接性关联

理论。 也即虽然王某
“

捆绑李某双手导致其行动不便
”

的行为制造 了一个不容许的风险
，
但该风险并未

导致
“

死亡结果是捆绑双手之创设危险的实现
”

（ 客观归责理论 ） ；或者王某
“

捆绑李某双手导致其行动

不便
”

的行为虽然和死亡结果之间存在条件关系 ，但这种条件关系不具有经验上的相 当性 （ 相当因果关

系理论 ） 。 既然王某的强奸手段行为和李某死亡结果之间不具有 因果关系 ，就不可能用到通过行为不

法来限制结果归责的直接性关联理论 。

这种直接性关联判断与因果关系判断的交错 ，产生以下问题 ：第一 将因果关系混同于直接性关联 ，

不当否定了作为 中间结论的
“

基本犯罪 过失致死罪之想象竞合
”

的可能性 。 例如前述案例 、案例

就是因为取消了这种 中间结论 ，而导致了 即使轻微伤害或轻微拘禁引起死亡结果发生的也成立结果加

重犯的错误结论 。 第二
，
将直接性关联理论混同于因果关系 ，

容易仅因行为的危险性而肯定结果归责 ，

导致不当扩大因果关系的成立范围 。 例如前述案例 就是因为误把直接性关联理论用于因果关系判

断 ，导致强奸行为之典型危险在归责上使用而不当肯定了 因果关系 。 第三 直接性关联与因果关系的相

互混同 ，容易导致处罚上的不均衡 ，其结果要么导致对 《刑法 》第 条第 款特别减轻规定的滥用 （如

对案例 的判决 ） ，要么导致缺乏根据的不 当量刑 （如对案例 的判决 ） 。 即便有时通过灵活量刑似乎

也能避免因定罪错误而出现的处罚失当问题 ，但是这样做不仅存在着用刑罚裁量来定义不法的问题 ，
而

且也滋生出刑法的结果导向思维 ，

“

不当降低了对司法官适用法律的论证要求 ，隐藏了与刑法教义理论

相冲突的危险
”

。

二 体系定位与相关区别

笔者认为 ，直接性关联既非因果关系理论也非客观归责理论 。 因为因果关系或者客观归责理论仅

仅是结果犯的归责要件 ，而无法说明结果加重犯的特有不法
，
无法论证结果加重犯为何被

“

加重处罚
”

，

所以即使是依据相当 因果关系理论或者客观归属理论而肯定结果归属的案例 ，
也应当从直接性关联的

角度出发进行进一步限定 。 换言之 ，条件关系 、相当 因果关系或者客观归属关系的存在是所有结果犯都

必须具备的要件 ，
而直接性关联是在一般过失犯要求之外被施加的特别基准 ，

因此加重结果所要求之归

责关系相比结果犯所要求之归责关系 ，应当具备更多不法 内涵 。 如果在检验加重结果犯时仍然采用一

般结果归属基准 ，则无法区分结果加重犯和
一般结果犯 ，也无法合理说明想象竞合与结果加重犯之界

限 。 具体而言 ：

第一 直接性关联不同于相当 因果关系 的相当性关联 。 虽然有学者在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立场上 主

张将结果加重犯的直接性要求纳入相当性中进行判断 。 但是 ，直接性关联是因结果加重犯具有独立

参见国 家法官学院 、 中 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编 《 中 国审判案例要览 》 （ 年刑 事审判案例卷 ） ，
人民法院 出版社 、 中 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 ：

笾 同 前注④ ，
陈兴 良主编 书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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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故意犯和
一般结果犯之结合

”

的特有不法而提出 的结果加重犯之限制原理 ， 是从立法的规范保护 目

的出发在
一

般结果归责基础之上格外施加的规范判断 。 而相当 因果关系理论的相当性关联往往根据
“

行为发生该种结果在 日常生活经验上是否通常
”

来判断 ， 因此这种意义的相当性关联并非从
“

规范违

反应当以该当结果防止为 目的
”

这样的规范观点出发来进行归责限定 ，
所以相当性关联无法成为能够

收容直接性关联的概念 。

第二 ，
直接性的危险判断不同于客观归责理论的危险判断 。 客观归责理论的危险判断无论是基于

折中说还是基于客观说 ， 其都是基于行为的具体状况而考虑具体行为和周边事态后进行的具体判断 。

而直接性关联的危险是立法者基于客观经验法则的累积对某种行为发生某种结果的类型化预测 其判

断不依赖于被假定的后续事态 （ 即法益侵害和其危殆化 ） ，也与客观周边环境和具体状况并不关连 。 由

此 日本学者稷本桃也指出 ：

“

如果把讨论该当死亡结果是否是行为人的作品 （ 作为客

观归责论 ，那么就能够认为把行为人作品是否是伤害的作品 视为问题的

就是直接性要件 。

”

第三 ，直接性关联不同于客观归责的规范保护 目的关联 。 虽然直接性关联本质上也是立法者预定

在各结果加重犯中的规范保护 目的 ，但是直接性关联的保护 目的和客观归责的保护 目 的不能相互混同 ：

具体内容不同 。 直接性关联的规范保护 目 的所对应的是在一般结果犯基础之上的结果加重犯的规

范保护 目的 ， 而客观归责的规范保护 目的所对应的是一般结果犯的规范保护 目 的 ，前者的空间应该狭

窄 。 例如 ，过失致死罪的规范是基于一般的安全保护 目 的
，
而故意伤害致死的规范保护 目 的是抑止具有

不限于发生基本犯结果之危险性的行为而 回避加重结果的发生 。 （ 判断基准不同 。 客观归责的规范

保护 目 的关联 ，是以行为规范和制裁规范之间的 目 的性关联来限缩结果归责的理论 其判断往往根据
“

义务违反是否在注意规范所预定的法益损害路径之内
”

或者
“

结果是否以注意规范想要 回避的方式来

实现
”

的基准进行 因此是从以事后判断为特征的制裁规范论所导出的理论 。 而直接性原则是以基

本犯罪构成要件的
“

发生加重结果之危险
”

来限缩行为归责的理论 ，其判断往往根据
“

是否存在立法预

定的典型类型危险行为
”

来进行 ， 因此是从以事前判断为特征的行为规范论所导出的理论。

结果加重犯的直接性关联作为
“

危险性说
”

在客观要件的具体投影 ，是说明结果加重犯之固有不法

的理论
，其既不是因果关系或客观归责理论 ，也不能包容于相当 因果关系 的相当性关联或客观归责的保

护 目 的关联之中 其是从结果加重犯的规范保护 目的解释中得出的 ，作为限制结果加重犯成立的客观构

成要件 ，其应当作为在一般归责 客观归责或者相当因果关系 ） 以后进行判断的独立要件 。

四 、直接性关联的具体判断

提出直接性关联理论不只是作为一种处罚根据理论 ，而且是作为一种处罚基准理论 。 为 了达成这
一

目标 ，理论上必须发展 出能够适用于具体案件的直接性关联的判断基准 、判断基础与判断方法 ， 这是

直接性关联能否作为独立的归责限定要件的关键 。

一 判断基准 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

直接性关联应当根据何种基准来判断 ，理论上大致存在着形式说和实质说两种观点 ： （ 形式判断

说认为 ，直接性是指加重结果之发生没有经 由他人之手而完全来 自于行为人 自 己 的行为 ，如果死亡结果

参见 韩 李用植 ： 《相当 因 果关系说的理论意味和界限
——

相 当性的本质 》 ， 《首 尔 大学法学 》 第 期第 号 年
）

。

折 中说与客现说的具体论述 参见陈璇 《论客现归 责 中危险的判 断方法》 ， 《 中 国法学 》 年 第 期 。

同前注⑩ ，极本桃也书
，
第 页 。

参见 德 丨 《规范保护 目 的理论》 ，李圣杰译 ， 栽 《民主 人权 正 义
——苏俊雄教授七秩华诞祝寿论文集》 ， 台 北

元照 出版公司 年版 第 页 。

参见吴玉梅 《德 国刑 法中 的客观归责研究》 ， 中 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同前注 復本桃也书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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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来 自于伤害行为所致的危险 而是 由被害人本身或第三人行为的介入所造成 ，则不符合直接性要

件 。 实质判断说主张 ，直接性应当根据立法预定的基本犯典型危险在加重结果发展进程中是否贯

彻始终来判断 ，即使存在被害人的特殊体质 、被害人或第三人的行为等介人因素 ，
也仍然应着重于基本

构成要件典型危险的程度及影响来判断 。 两种标准究竟如何取舍 ，
以下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

案例 ：被告人赵某听说马某要用刀砍 自 己 ，于是决定先行下手 。 某 日
，赵某邀约多人手持砍刀逼

近马某 ，马某见势不妙朝向河堤奔跑 ，赵某带人持刀追赶 ，
马某不得已跳下小河泅水逃避 ，结果体力不支

导致溺死 。

案例 被告人刘某曾与某甲发生争执被打伤 。 某 日 ，刘某带领他人栏住某 甲将其摁在地上殴打
，

某 甲挣脱后逃走 ，刘某率人在后面追赶
，
某甲为逃脱追打遂跳进村东水坑内准备游到对岸 ，但 由于天寒

体力不支溺水身亡。

如果采取形式判断说 ，
那么对案例 、案例 的分析结论一致 由于两名被告人实施的伤害行为中

都介入了被害人 自 己的行为 ， 因此死亡结果不是来 自 于伤害行为所致的危险 ，
而是由被害人 自身行为的

介入所造成 ，所以不符合直接性关联 。 如果采取实质判断说 ，那么对案例 、案例 的分析结论并不一

致 ， 由于两名被告人实施的伤害行为在行为样态上存在差异 赵某实施的追砍行为在经验上具有
“

致死

的典型危险
”

，
被害人马某的逃避行为正是在该

“

典型类型危险
”

支配下的
“

被迫型逃避
”

；
而刘某实施的

殴打行为在经验上不具有致死的典型危险 ，被害人某甲的逃避行为仅仅是在该
“
一般行为危险

”

影响下

的
“

预防型逃避
”

，所以案例 符合直接性关联要求 ，
案例 不符合直接性关联要求 。

笔者认为 ，形式判断说的分析方法不够妥当 第
一 形式判断说混淆了作为结果不法的

“

导致加重

结果的危险
”

和作为行为不法的
“

典型类型危险
”

。 有没有发生介入行为是判断能否把该加重结果看作

是行为危险 导致加重结果的危险 之作品的因素 ，
并不是判断能否把该加重结果看作是类型危险 （ 立

法预定的典型类型危险 之作品的因素 。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跳河行为只是在判断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

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时起作用 并不影响对行为人伤害行为之类型危险性的判断。 即使没有跳河行为 也

不能说伤害行为就具有典型类型危险的实现 案例 即使发生跳河行为 ，也不能说伤害就没有典型类

型危险的实现 案例 。 第二 形式判断说无法进行典型类型危险的判断 。 存在介人行为与没有介人

行为的差异仅仅在于行为人行为在因果进程中是否独立惹起结果 ，并不能说明行为是否具有立法预定

的典型类型危险 。 从前述理论沿革来看 ，因果性把握直接性关联之
“

直接意义
”

的见解主要在直接性关

联理论早期所采用
，
而在该理论后期对直接性关联之

“

直接意义
”

主要在规范性上进行把握 。 藉此可以

得出结论
，
直接性关联的判断基准不应简化为有无介入行为的形式判断 ，而应采取行为类型危险分析的

实质判断 。

二 判断基础 行为判断与结果判断

如果把直接性关联理解为基本犯罪的典型危险在加重结果 中实现 那么应当 以何种基础来认定
“

基本犯罪的典型危险
”

？ 理论上一直具有以下三种争论 ：

行为基准说 。 此说主张以基本犯行为本身的危险性为基础来判断直接性关联 认为 由于基本犯

行为的典型危险已经使基本犯和加重结果之间视为必要的密接关系成立 所以
“

不是由行为人 自身的

担
“ ”

；

丨 蔡蕙芳 ： 《德 国 法上 结果加 重犯归 责理论之研 究——以伤害致死罪为

例 》 ，
栽 《刑事法学新趋势

—— 教授七秩祝寿论文集 》 ，神 州 图 书 出版有限公司 年版 ，第 页 。

’

参见 最高 院刑事审判庭编 《刑事 审判参考 》总第 集 法律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狻 参见 河南省 濮阳县人民法院 濮刑初字第 号刑事判 决书 。



	

论结果加重犯的直接性关联

行为惹起伤害结果才足够 ，而是存在能够推断致死结果产生之可能性就已足够
”

。

结果基准说 。 此说主张以基本犯罪结果的危险性为基础来判断直接关联性 ， 其中
“

致命性说
”

认为伤害致死罪的死亡应 当是身体伤害结果的结果 ，也即
“

死亡结果应当 由故意伤

害行为所产生的致命性伤害结果产生
”

；

“

通道 因果关系说
”

认为基本犯罪结

果的危险性在于基本犯行为通过基本犯结果来实现加重结果 ， 因此即使基本犯的结果只不过是对加重

结果没有致命性的共同原因也行 ，正是这种通道因果关系超过想象竞合的原理而保障质的紧密关联 。

折中基准说 。 此说主张以基本犯罪和加重结果是否具有相同不法内容而区分为两者情况

在加重结果使基本犯罪的不法增大 也即基本犯罪的法益侵害被严重化的 ）场合 ，基本犯罪结果被理解

为达至加重结果的必经阶段 ，
直接性关联点的内容被置于基本犯罪行为和基本犯罪结果之上 。 （ 在

基本犯罪不法与其他不法内容共同实现 也即基本犯罪和加重结果是相互不同法益 ） 的场合
，
基本犯罪

结果并不是加重结果发生的必经阶段 ，
直接关联性的内容被置于基本犯罪行为之上 。

由于结果基准说 、折中基准说都把中间结果视为或部分视为评价直接性关联的关键 ，所以出于论述

方便可以
一并作以下批评 首先 ，

“

故意伤害不仅从伤害结果的种类 ，而且根据具体的实行样态也能获

得特有危险
”

，

“

仅通过基本犯结果的针孔来开启结果加重的人 口在刑事政策上过于狭窄
”

。 其次 ，
直

接性关联是从
一般预防的行为规范论所导 出的法理

，
目的是通过加重刑罚遏制特别危险的行为方式以

防止加重结果出现 因此作为直接性关联基础的典型危险也应从基本犯行为而非基本犯结果上寻找 。

第三 ，
结果基准说在基本犯罪未遂的场合无法说明结果加重犯的成立 ， 由于即使是未遂阶段也仍然因实

行着手而至少存在着基本犯行为的实施 ，所以应 当承认即使基本犯罪本身的结果不发生但立法预定的

典型危险也能被实现 。

笔者赞同行为基准说的见解 ，认为在结果加重犯上作为加重原因 的直接性关联仅仅意味着行为本

身的典型类型危险 。 但是采取这一立场还必须 回应对行为基准说的批判 。 反对行为基准说的见解认

为 ：

“

仅以基本犯行为的危险性为直接性关联赋予根据 ，
未能充分考虑偶然 因特殊事情而死亡的场合 ，

导致宽泛把握危险实现过程而与限制结果加重犯的取向相悖离 。

”

但是 ，如果立于本文所主张的区别

对待直接性法理和客观归责理论 或相 当 因果关系 ） 之立场 就能得出行为后偶然存在的特殊事情 ，是

通过之前的客观归责理论而非之后的直接性法理进行评价之结论 。 例如 ：

案例 骚乱事件的被告人 、
—边大叫打死外国人 ，

一边追赶被害人 、 。 被害人 、 误信追赶

者还在背后 ，在欲图进入住宅躲避时被害人 因无法打开住宅大门而感到死亡恐惧 ，于是踢破门窗玻

璃准备翻窗进入时 ，
不慎致右腿动脉划伤并流血不止而死 。

在此案例中 ，首先由于
“

被害人的反应是源于人之本能的对激烈攻击的类型反应
”

，所以 、 的追

赶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 其次由于骚乱事件 中的人身攻击行为具有伤害致死预定的典型

类型危险
，
所以 、 的追赶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直接性关联 。 对于偶然 因特殊事情介人的问题 ，

行为基准说能够通过因果归责与直接性关联的双重过滤 ，确保结果加重犯处罚的正当性 。

三 判断方法 ：实体还原与类型还原

直接性关联的判断显然不能满足于
“
一般来看行为导致死亡发生的可能性较高

”

这一粗略方法 ，还

同 前注⑩ ，
、 书

，
§

，

⑩ 同 前注 ， 书

同 前注 ， 李用植文。

同 前注 、 书
’
§

同 前注 ， 李用植文 。

同前 注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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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寻找更实质的判断方法 ，具体而言大致存在实体还原考察和类型还原考察两种不同的进路。

实体还原说认为
，
直接性关联应当根据作为典型类型危险之实体的要素之间是否具有以病理法则

为说明项的同质性关系来判断 （ 将直接性关联的各种
“

类型高度危险
”

还原为基本犯所招致的各种

实体要素 尽可能把类型高度危险予以具体化 ； 把考虑病理作用之推移传播的
“

病理法则
”

作为说明

项
，
判断各实体要素的 因果连锁能否包摄人该法则之下 。

实体还原说虽然在还原和具体化这一思考上具有价值 ，但存在以下缺陷 其一 ，仅仅从因果作用角

度对类型高度危险进行实体还原难以说明结果加重犯的独立不法 例如无论是伤害致死还是过失致死
，

在行为所招致的物理或病理作用上大致是相同的 ，差异仅仅在于行为样态 行为不法 ） 的不同 ；
其二

，
从

基本犯所导致的物理作用 状态 来具体化典型类型危险 ，
不仅实际上是立足于前述所批判的结果基准

说
，
而且以医学病理法则作为危险直接实现的说明项过于狭窄 。

笔者认为 ，由于结果加重犯是立法者将经验上导致加重结果频率极高的行为样态在
“

导致加重结

果发生之典型类型危险
”

这一规范评价下归类于结果加重犯类型 ， 因此在司法上适用该结果加重犯规

范时就要采用反向还原的解释技术
，
但是并非还原为行为作用的物理实体

，
而是还原出立法者预定该典

型危险的前提事实 ，
也即在经验上具有导致加重结果发生可能的类型化的行为样态 。 具体而言可 以分

为以下步骤 （ 从规范条文中读出立法者所预定的典型危险 。 也即通过法条文言的澄清 、体系观点的

査明等解释方法
，
发现立法者隐藏在结果加重犯条文 中的规范判断指示 ，确定立法者预定的基本犯行为

的典型类型危险 。 （ 以一般经验来确定征表典型危险的行为样态 。 也即从条文中确定了立法者预定

的典型危险以后
，
还必须进

一步深人到立法者判断的前提事实 ，

“

以经验类型的视点来把握被实施之行

为的样态
”

。 看加重结果是否由该典型危险行为样态所引起 。 也即在已经确定存在具有典型类型

危险的行为样态后
，
再进一步判断该行为样态的典型危险是否实际贯彻到加重结果中 。 如果在基本犯

行为的特别危险消失后 ， 出现诸如强奸后逃避抓捕致人死亡 、非法拘禁后瞀察解救行为致人死亡等与基

本犯行为相区别但与加重结果存在因果关系的所谓
“

伴随行为
”

的场合 ，
则否定直接性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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